
壹、前言 

本校之設置係依據「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隸屬於法務

部，有關教育實施事項受教育部督導。為貫徹教育刑之理念，使一時犯錯之少

年收容人獲得繼續求學機會，政府於88年7月1日分別在新竹縣成立本校（誠正

中學）及高雄縣成立明陽中學2所少年矯正學校，成為兼具行刑矯治及學校教育

之一創新機構。 

本校遴聘有優良師資，採小班制教學，每班學生以25人為原則。為顧及學

生出校後能順利銜接學校，本校課程設計以配合教育部實施9年一貫課程及高職

課程為主，並設計適合本校學生之教材與教學活動，期達成以人格輔導、品德

教育及知識技能傳授為總體之教學目標，使依法裁定感化教育之18歲以下少年

及兒童，經由學校教育方式，以矯正少年不良習性，促使其改過自新，適應社

會生活。各班級由本校遴定導師（教師兼任）、教導員與專任輔導老師各1名，

共同經營班級，兼顧犯罪矯治管理及學校教育輔導雙重功能，並以獎勵重於懲

罰來激發少年之自律心與責任感。竭誠歡迎家長或監護人配合本校實施親職教

育，共同幫助學生努力學習，悛悔向善。  

貳、教學措施 

一、新生編班： 

新入校學生先實施新生訓練，幫助其適應新環境，再依其學歷資料分別編

入國中部或高中部適當班級就讀。 

二、生活輔導與管教： 

各班級都設有導師、教導員各1名，並於1至3班配置1名專任輔導教師，除

負責日間學生生活照顧與管教工作外，並利用課間時段懇談與輔導學生。導

師、輔導老師及教導員並會和家長保持聯繫，使家長能瞭解學生在校學習與生

活狀況。夜間則有教導員輪流值夜與學生共同生活，處理學生臨時發生狀況

外，並實施輔教活動，促使學生改正錯誤觀念，培養與友伴、人群和諧共處之

能力。 

三、知識教育： 

本校現設有國中及高中部共13班，每週上課35節。所有課程綱要係依少年

矯正學校課程指導委員會所設計之課程為主，並參考一般國、高中之新課程標

準，各科教師根據學生學習能力，設計符合學生之教案施教。 

四、職業教育： 

本項教育係以學生原有的學習專長（如：美工、廣告設計）予以銜接教

學，並視學生的身心發展與個別差異，開設職業陶冶課程，滿足學生多元性向



和多元志趣的需要。 

五、技能訓練： 

本校現有電腦軟體應用、烘焙食品與汽（機）車修護之丙級技術士技能檢

定場所；設立技訓班意在調整學生心性，同時兼顧學理與技能，使其學以致

用，俾利學生出校適應社會生活環境，為技能訓練之宗旨。 

六、成績考核方式： 

學生成績考核依「少年矯正學校學生累進處遇分數核給辦法」辦理，對於

考核結果良好之新生，即予編入累進處遇第4等，按月評定輔導、操行、學習等

3項分數，並採責任分數抵銷方式，循序進升至第3等、第2等及至第1等。凡進

入第2等，最近3個月分數達規定標準者，且經考核認為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

即檢具事證，向原判決之少年法院或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聲請裁定免除或停止感

化教育之執行，但若停止感化教育之執行，停止期間並交付保護管束，繼續接

受觀護輔導。  

七、文康活動： 

為健全學生身心發展，積極鼓勵學習如何從事正當休閒活動，以增進自我

成長。本校除增加藝能、體育課程之比重外，並經常舉辦運動會、球類競賽、

才藝、電影、電視節目欣賞…等活動，期以調適紓解學習壓力。另為增進親子

間情誼，本校於每年春節、母親節及中秋節時均舉辦懇親會，邀請家屬到校與

學生共處，並主動為無家屬到校接見之學生，申辦電話接見服務。 

八、家庭連繫： 

為瞭解學生家庭狀況及溝通管教觀念，本校除於必要時派員辦理家庭訪問

外，平日由班級導師及輔導老師與家長電話聯繫，共同關懷學生。並利用家長

參加懇親會之機會，適時邀請專家、學者來校講演，以增進管教子弟之正確觀

念與方法。 

參、出校學生保護措施 

一、間接保護： 

本校依學生意願調查，於其出校前實施升學或就業輔導，並於學生出校後

函請各地區更生保護分會，派員就近訪視輔導，使能順利升學或就業，適應社

會生活。 

二、直接保護： 

確屬無家可歸之學生，由本校函洽地方政府社會局、更生保護會或社會扶

助機構給予直接收容。 



三、追蹤輔導： 

學生離校後，1年內採主動聯繫，凡是發現升學、就業與社會適應有困

難，或家長來函請求者，均給予追蹤輔導，協助解決。 

肆、服務家長事項 

一、窗口接見： 

（一）辦理時間：每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時至11時、下午2時至4時；及

每個月第1個星期日上午9時至11時、下午2時至4時辦理接見。連續

假日如春節，接見時間另行公告。至於其他星期六、日或逢國定假

日均不辦理接見事宜。 

（二）接見對象：學生之親友。 

（三）接見時間：每次接見以30分鐘為原則；如遇接見人數較多時，為避

免久候，會酌予縮短接見時間。 

（四）登記手續：持國民身分證或足可證明身分之證件，向登記接見人員

申辦即可。 

二、電話接見： 

家長因故未能來校接見逾3個月，或有急事時，可先用電話、信件向導師

或訓導處申請，約定時間辦理電話接見，也可由學生向導師申請辦理。 

三、遠距接見： 

學生之最近親屬及家屬因路途遙遠、年紀較大或罹重病不克來校辦理接見

者，可於向本校申請核准後，就近在住居所附近之矯正機關辦理遠距接見。 

四、送入金錢： 

請以匯票掛號郵寄學生本人，或由親屬向總務處人員辦理送入，並索取收

據，以備查考。 

五、送入飲食及物品注意事項： 

（一）送入飲食處理原則： 

1.送入之飲食（以罐頭、糖果、糕餅、菜餚、水果為限），應經檢

查，每次逾不得二公斤。 

2.送入之飲食有損學生健康、夾藏違禁品、妨害機關紀律者，不得

送入，例如含有酒精成份或未經煮熟之飲食。 

3.送入之飲食為「無法檢查」或「檢查後產生質變或無法再食用」

者，不得送入： 

 



A.茶葉。 

B.結晶狀或粉狀（如鹽、糖、奶粉）食物、流質食物及冷凍食

物。 

C.未切（剁）之魚、肉類或長條狀莖管類蔬菜，但由送入者剁

塊、切塊、切片、切段後，可准予送入。 

D.未去殼之海鮮類或堅果類食品，但由送入者去殼後，可准予

送入。 

E.未開罐之罐頭類食品，但由送入者開啟另裝於透明塑膠袋並

去除湯汁後，可准予送入。 

F.其他經客觀認定確實係無法檢查或檢查後產生質變或無法再

食用之飲食。 

4.水果經切開或撥開後，可准予送入。 

5.檢查過程將破壞原有外觀或口感風味之食物，經機關同仁告知檢

查方式及可能的結果，送入者仍同意檢查者，可准予送入。 

（二）寄（送）入物品處理原則： 

1.符合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83條第1項第2款所列舉之品項及數量

之必需物品，得於辦妥接見登記後，逕由接見窗口送入；若家屬

無法親送，亦可由收容人事先提出書面報告，經核准後以郵寄包

裹方式寄入。 

A.被、毯、床單、枕頭、鞋襪、毛巾及筆等每次各以一件為

限，破損不堪使用時，准再送入，但須經檢查程序（如泡

水、拆開等）及去除拉鏈處理。肥皂、牙膏、牙刷、墨汁及

墨水等，每次各以三件為限。液體、乳狀、粉狀之無法檢查

物品（如洗髮精、保養霜、牙膏、洗衣粉、牙粉等），不得

（寄）送入。。 

B.信封每次五十個，信紙一百張、草紙二包。圖書雜誌每次三

本，報紙每天一份。但夾帶違禁品或妨害學校紀律者不許送

入。圖書雜誌及報紙之內容，有礙於學生之改過遷善者，亦

不許送入。 

2.學生特殊需求之物品(如眼鏡)，須由學生事先提出書面報告，經

核准後由接見窗口送入或以郵寄包裹方式寄入，前項物件經郵寄

包裝亦得逕送本校收發窗口送入。 

 六、解答查詢事項： 

凡是對接見或送入物品等各項規定如有不瞭解，請隨時來電或向接見服務

人員洽詢，定會得到詳細答覆。             

七、與班級導師晤談： 

家長如欲瞭解子弟在校情況或需洽辦有關學生事項，請洽由服務台或接見



室人員通知導師、輔導老師或訓導處人員到服務台或接見室與家長晤談。 

八、發還學生攜入之貴重物品、金錢及衣物： 

（一）學生入校時攜帶之貴重物品及金錢，都由本校總務處代為保管。

金錢於需用時須經申請核准，才可支用。凡是子弟攜入之貴重物

品（如金戒、手錶等）及超過必要之金錢，請家長洽由導師引導

到總務處，憑身分證明及印章予以領回。 

（二）學生制服、內衣褲、被褥及日用品部分，由本校定量供應，凡是

入校時攜入之便衣及棉被等，請家長洽由訓導處交還領回。 

九、借用學生身分證： 

學生攜帶之國民身分證，依照規定暫由本校保管。家長如需使用，可以向

總務處申請，該處有提供學生身分證影本服務。  

十、學生自費診療疾病： 

學生罹病時，由本校支援醫師先行診治，如有事實需要，由醫師建議並經

核准後，隨即安排戒送外醫自費診療。 

十一、核發學生各項證明文件： 

（一）兵役用途之在校證明書：請以電話或簡單信函告知本校訓導處即

代為申辦。至於需要其他用途之在校證明書，本校亦提供相同

之服務。 

（二）申請學歷證件：本校學生學籍依法均寄掛於其他學校，因此學歷

相關證件會在學生出校時或是一個學習階段畢（結）業時才委

請學籍寄掛學校協助製辦。且因國中（小）階段學籍是歸屬於

學生在校時戶籍地學區的學校，未來若需補發證書請向原本領

得證書上所註記的學校申請；高中（職）學歷證件需由本校洽

請學籍合作學校核發，如有需要請先電洽本校教務處註冊組瞭

解辦理方式。 

十二、其他有關學生之申辦事項： 

一般事項，以口頭申請即可；較特殊事項，則須填具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申辦，或請先向班級導師洽詢後辦理。 

伍、請家長與本校配合事項 

本校係特殊教育機構，與一般學校之性質相似，家長期望子弟將來成為社

會有用之人，本校對學生教育之目標也是如此。爾後很需要雙方密切配合，以

增進教育成效。諸如下列事項，敬請家長多給予協助配合： 

一、學生入校後，請家長準備學生最後就讀學校的學歷證件（例如國中、



國中補校畢業或修業證書；高中成績證明書、轉學或休學證明書），

與「家庭狀況調查表」一併寄回本校，以便為學生接續學籍。 

二、學生於停止或免除感化教育返家時，若國中尚未畢業，請儘速返回學

籍所屬學校報到繼續就讀；如有轉學需要，請先尋得願意接受轉入之

學校後才辦理轉出。高中（職）階段學生可持本校發給之轉學證明書

洽詢適合學校銜接就讀；若尋找學校不順利，而學生續讀意願堅定，

請知會本校以便評估啟動學籍轉銜機制、聯繫相關機關學校進行協

調。 

三、學生之班級導師、輔導老師及教導員均樂意提供協助，各位家長如有

任何疑問亦歡迎來電詢問，或於來校時面談學生出校後續事宜。本校

期望透過學校及家庭間的密切合作，使貴子弟接受到更好的受教機

會。 

四、請家長多來校探望或寫信給貴子弟，並勉其用心學習，遵守校規。 

五、貴子弟將來出校後，請多予關心照顧，督促其繼續升學，努力完成學

業，或協助謀職就業，並鼓勵勤勉工作，時刻督導其謹慎交友，早日

步入坦途。 

六、學生在校執行期間所需教養費用，法院將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60條規

定裁定應繳金額後，由法院通知家長繳納，如有疑問請依裁定書內容

向法院詢問或遵照法定程序辦理。 

七、學生家屬寄（送）入校之藥品，應比照戒護區淨化方案辦理，並檢附

本校支援醫師處方箋或醫療院所診斷證明書正本、保證書及具結人身

分證影本，以備查核。且該項藥物必須係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製

售，並為完整之原包裝者始可送入。 

八、學生在校期間，如有戒送外醫之治療費用，依據法務部89矯字第

001299號函示規定，應由學生自行支付，請學生家長收到本校寄發之

醫療費用繳納通知書函或電話通知後，將應繳款項於接見時送入或逕

行匯寄貴子弟，本校再自其保管金帳戶內扣繳。 

陸、本校及相關單位聯絡電話 

一、校長電子郵件信箱:ctgb@mail.moj.gov.tw 

二、校址：新竹縣30444新豐鄉松柏村20鄰德昌街231號。 

三、電話總機：（03）557-5054 

（接通後有各單位之語音分機號碼，再按欲洽詢單位分機號碼）。 

四、相關單位連絡電話：   

  教務處：（03）557-5774。 

  訓導處：（03）557-5734。 

  輔導處：（03）557-5842。 

  總務處：（03）557-5784。 

  警衛隊：（03）557-5794 



  醫護室：（03）557-5694。 

  政風室：（03）557-5834。 

五、法務部廉政署檢舉服務專線：0800-286-586 

六、本校受理檢舉專線及電子郵件信箱： 

（03）557-5834；ctgn@mail.moj.gov.tw 

七、接獲可疑詐騙電話，請撥刑事警察局「165反詐騙專線」或電「110」

報案。 

八、如遇到自稱本校職員的人到您家中，以照顧您的小孩或其他任何名義

向您索取錢財時，可能是詐騙，請與本校政風室聯絡。 

柒、本校交通位置圖示 

一、交通：自行開車或搭火車至新豐火車站轉計程車到達本校（新豐火

車站僅有電聯車、普通車停靠）。 

二、圖示： 



 


